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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」為「臺北市營建剩餘

資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」（草案）總說明 

 

一、修正依據及過程： 

本府前於 91 年 2 月 20 日頒行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

理辦法」，供各機關據以辦理，茲為有效管理及利用本

府所屬各機關興辦之公共工程與民間建築工程產出之

營建剩餘土石方、營建泥漿及營建混合物，以維護公共

安全、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，配合內政部修定「營建剩

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及本府組織修編，乃著手修正本辦

法，經本局 96 年 7 月 10 日、8 月 3 日、8 月 16 日及 9

月 6 日 4 次召會研商。 

二、本辦法草案修正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名稱：為保留營建混合物及營建廢棄物名詞，將

條文名稱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」修正

為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」。 

（二）第一條：因應內政部九十五年五月八日營署綜字

第 O九五二九 O七四五二號函示土資場全面停收

B8（營建混合物）類，B8（營建混合物）類回歸

廢棄物清理法範疇，重新修正適用範圍。 

（三）第二條：因應內政部九十五年五月八日營署綜字

第 O九五二九 O七四五二號函示土資場全面停收

B8（營建混合物）類，B8（營建混合物）類回歸

廢清法範疇，經洽各業務主管機關確認後，重新

修正相關名詞解釋。 

（四）第三條：因應建築管理處改隸本府都市發展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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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訂定權責分工。 

（五）第四條：為強化管理本府各項泥漿處理規範，修

正泥漿管理文字。 

（六）第五、六條：為強化管理本府各項混合物處理規

範，特修正混合物管理文字。 

（七）第七條：本條新增。因應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

五日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，增訂經

本府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同意裝置具有逐車追蹤

流向功能之設備，得逕行查核剩餘資源流向監控

資訊者，得免辦理抽查剩餘資源處理紀錄。 

（八）第八條：本條新增。為強化泥漿管理，增訂第八

條，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製作時，應將餘土及泥

漿數量分別計算載明。 

（九）第九、十條：文字修正。 

（十）第十一條：有關自設土資場因涉本府環境保護局、

產業發展局、都市發展局、警察局、本市建築管

理處、各區公所及本局水利工程處、新建工程處

等相關機關，配合修正條文副知相關機關錄案列

管。 

（十一）第十二條：本條新增因應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

十五日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，增

訂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主辦機關於委外監

造時，應依建築法、建築師法、技師法及工程

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規定，由建築師、技師

或顧問公司負責監督剩餘資源進入實際收容處

理場所並納入委託契約書。民間建築工程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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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法規定辦理。 

（十二）第十三條：因應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函

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，增訂工程規

劃設計階段估計總出土量達五十萬立方公尺以

上者，工程主辦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、審查或

特約收容處理場所。 

（十三）第十四條：本條係從現行條文第九條所移列。 

（十四）第十五條：因應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函

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，增訂公共工

程剩餘資源屬可再利用物料，工程主辦機關得

估算其處理成本及價值，列入競標之工程項

目，並明定於預算及納入工程契約書。可再利

用物料之處理，不受本辦法規定之限制，惟工

程主辦機關應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

量。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度或回收再利用餘

土，得將原編列餘土處理費用或購買餘土費用

變更為餘土相關作業（含挖填及運輸等）費用。 

（十五）第十六條：為簡化作業程序、配合環境保護局

作業需要、加列總量管制文字等事宜，修正承

包廠商應於工程實際出土前，將剩餘資源處理

計畫書送工程主辦機關審核同意（處理數量如

超過處理場所收容總量上限應不得核准）。但本

府得委託相關人民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初審。

工程主辦機關應將處理計畫書副知收容處理場

所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同時副知本府環

境保護局。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內容變更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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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。另加列總量管制文字，

修正第二項剩餘資源數量（如超過處理場所收

容總量上限應不得使用）、內容及開工、出土預

定時間表。 

（十六）第十七條：加列總量管制文字，修正第二項剩

餘資源數量（如超過處理場所收容總量上限應

不得使用）、內容及工程預定開挖作業時間。 

（十七）第十八、十九條：係從現行條文第十條、第十

一條所移列。 

（十八）第二十條：為配合書表簡化作業，修正統計月

報表免副知本府工務局。 

（十九）第二十一條：文字修正。 

（二十）第二十二條：配合第十六條及內政部修頒營建

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定，文字酌予修正。 

（二十一）第二十三條：本條係從現行條文第十五條所

移列。 

（二十二）第二十四條：除配合建築管理處改隸發展局

修正外，另加列總量管制文字。 

（二十三）第二十五條：除配合環保局實際業務需要文

字酌予修正，另加列總量管制文字，並將現

行條文第十七條第三項內容納入修正條文第

二項內容。 

（二十四）第二十六條：文字修正。 

（二十五）第二十七條：因應環境保護局實際業務需求，

配合增訂承包廠商應於出土前五個工作天將

出土預定時間表，函知建築管理處並副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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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環境保護局。但緊急、救災或零星等特殊

工程不在此限，得採事後報備方式辦理。 

（二十六）第二十八條：因應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五

日函頒修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，增訂

民間建築工程進行期間，承包廠商應按剩餘

資源處理計畫書辦理，並於每月底依運送憑

證製作處理紀錄月報表，送交監造單位確

認，並向資訊中心申報剩餘資源之內容、數

量及去處。建築管理處除得隨時抽查外，並

應將監造單位彙送之剩餘資源處理紀錄月報

表，於次月五日前核對資訊中心之申報資

料，並函知收容處理場所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。 

（二十七）第二十九條：文字修正。 

（二十八）第三十條：因應九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內政

部台內營字第 O九四 OO八六三一一號令，發

布廢止營造業管理規則，依營造業法第二十

六、五十六、六十七條規定修正條文。 

（二十九）第三十一條：本條係從現行條文第二十條所

移列。 

（三十）第三十二條：因應本市建築管理處改隸本府都

市發展局後，權責重新劃分，修正本辦法所定

書表格式，公共工程由工務局訂定；民間建築

工程由建築管理處訂定。 

（三十一）第三十三條：本條係從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

所移列。 


